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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資料來源：新竹市衛生局及本局網站





規劃

辦理方式

整批採購

(一次性)

分批採購

(分次)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5條規定：「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之招標，
得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免提供報價或企劃書。」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6條規定：「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本辦法之適用，
分批辦理未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10萬元）之採購。」

竹科專案篩檢站防疫物資

(髮帽、防水防護衣、N95口罩、醫用口罩、酒精)

髮帽

(5,700元)

防水防護衣

(99,450元)

N95口罩

(80,000元)

醫用外科口罩

(4,800元)

醫用酒精

(2,400元)

分成三批分向不同廠商購買(同年度、同性質相近標的)

意圖規避





整批財物採購
(一次性)

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
公開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辦理比價，第1次公告結果，
未能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依第3條之規定改採限制性
招標方式辦理。



招標過程

招標
• 準備招標文件

• 招標公告

開標、議價

決標

• 分段開標

• 最低標

履約、驗收
• 履約管理

• 驗收



如何訂規格?

髮帽 防水防護衣

N95口罩
醫用外科

口罩

醫用酒精



案例參考-政府採購網 歷史標案查詢

資料來源:政府電子採購網



資料來源:政府電子採購網



檢附採購項目之規格證明文件或原廠型錄

確定規格



廠商資格

廠商基本資格及證明文件

廠商登記或
設立之證明

(領有販賣業(或製
造業)藥商許可執照
(營業項目:醫療器
材)

廠商登記或
設立廠商納
稅之證明之

證明

投標廠商聲
明書

投標須知補
充說明及投
標廠商文件
審查表



招標公告



訂底價

參考歷史標案決標資料外，可
考量市場行情及政府機關決標
資料

資料來源:政府電子採購網



開標



議價

有四家廠商投標，其中一家廠商資格不合格、一家規格不合格

有二家廠商資格、規格審查合格，進行價格開標

報價最低廠商，低於核定底價80%，有標價偏低情形

主持人宣布保留決標，經需求單位檢討底價是否偏高情形，並通知
最低標廠商３日內提出說明，送本局審核後再行決標廠商



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理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行程序

最低價廠商總標價態樣 機關執行程序

 最低標廠商，其總標價在底價以下，但未
低於底價80%

 最低標表示標價錯誤，要求不予決標予該
廠商或不接受決標、拒不簽約

 不接受最低標要求，照價決標
 如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法辦理
 如有押標金，不予發還

 最低標廠商低於底價80%
 機關認為該總標價無顯不合理，無降低品
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

 無需通知最低標提出說明及差額保證金，
照價決標

 如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法辦理

 最低標廠商低於底價80%
 機關認為該總標價無顯不合理，無降低品
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

 最低標表示標價錯誤，要求不予決標予該
廠商或不接受決標、拒不簽約

 無需通知最低標提出說明及差額保證金，，
不接受最低價要求，照價決標

 如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法辦理

如發現底價偏高
造成最低標標價
偏低者，不適用



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理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行程序
最低價廠商總標價態樣 機關執行程序

 最低標之總標價低於底價之80%，但在
底價70%以上

 機關認為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
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

 最低標於期限內提出說明，認為該說明合
理，無需提出差額保證金，照價決標

 如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法辦理
 如有押標金，不予發還

 最低標於期限內提出說明，認為該說明顯
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
或其他特殊情形者，不通知最低標提出差
額保證金，逕不決標予該最低標

 最低標願意提出差額保證金者，予以拒絕

 最低標於期限內提出說明，認為說明尚非
完全合理，但如繳納差額保證金，可避免
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疑慮，通知期限
內繳納差額保證金，繳妥後再行決標

 如廠商提出差額保證金後不接受決標或拒
不簽，依採購法辦理

 如有押標金，不予發還

 最低標未於期限內提出說明，或其說明
尚非完全合理且未於機關通期限內提出
差額保證金者，不決標予最低標。



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理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行程序

最低價廠商總標價態樣 機關執行程序

 最低標廠商低於底價70%
 機關認為顥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
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

 最低標於期限內提出說明，認為該說明合
理，無需通知最低標提出差額保證金，照
價決標

 如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依採購法辦理
 如有押標金，不予發還

 最低標未於期限內提出說明，或其提出之
說明認為尚非完全合理，不通知提出差額
保證金，逕不決標予該最低標。

 該最低標表示願意提出差額保證金，應予
拒絕。



廠商提出低於底價80%理由說明：
1.是3M及許多原廠的代理商
2.疫情期間以合理的利潤供應醫療院所等相關單位
3.承作許多公家機關及醫院合約廠商

本局說明
1.預算編列參考市場行情，詢問相關廠商疫情物質費用，無底價偏高情形
2.依投標廠商說明，該廠商是3M及許多原廠代理商，亦承作多家公家機關
及醫院合約廠商，認為廠後續履約應無問題，說明尚屬合理

依政府採購法第58條執行程序第4項第1點，無須提出差額保證金，照價辦
理決標

本案處理情形



決標



 送達機關指定地點，一次性全數交貨

驗收



稽核意見 改進措施

本案於110年7月16日奉核修正招標文件，修正
內容依簽文說明二「廠商來電表示目前75%酒精
溶液外包裝並不會特別標示滅菌字樣…擬修正旨
案招標文件規格需求書及採購規審表，如附
件。」，並於110年7月14日至政府電子採購網
辦理更正公告，公告附註載明「※110/7/14修正
『規格需求說明書』及『規格審查表』」，除顯
示異動招標文件外，並未說明或註記異動招標文
件之內容等文字敘述，未符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
發行辦法第12條「……辦理變更或補充招標文件
內容之公告……應登載下列事項：六、變更、補
充、釋疑事項或其摘要」之規定，爾後應簡要敘
述招標文件異動之內容，避免產生投標爭議。

更正招標公告除顯示異動文件外，亦會簡要說明。

採購檢討



稽核意見 改進措施

依政府採購法第46條第1項「……底價應依圖說、
規範、契約並考量成本、市場行情及政府機關決
標資料逐項編列，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定。」，另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3條「機關訂
定底價，應由規劃、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
預估金額及其分析後，由承辦採購單位簽報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機關於110年7月
20日簽陳底價單，機關底價預估金額分析表之建
議底價，僅於附件敘明「細項經費明細表」，未
見其他分析說明，建議爾後除參考歷史標案決標
資料外，可考量市場行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料等
因素提出分析資料以符合實際。

將參考歷史標案決標資料，並考量市場行情及政
府機關決標資料等因素提出分析資料訂定底價以
符合實際。

本案以最低標方式決標，惟契約第11條第1款之選
項「□差額保證金之發還，同履約保證金。」並未
選取，招標文件內容亦未針對差額保證金之發還
方式另為規定，爰決標過程若得標廠商需繳納差
額保證金，則後續差額保證金之發還方式將缺乏
執行上之依據，爾後請查明訂定。

以最低標方式決標時，將勾選契約第11條第1款之
選項「█差額保證金之發還，同履約保證金。」，
以利後續退還差額保證金作業。



稽核意見 改進措施

依據「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理總標價低於
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附註之執行原
則「一、訂有底價之採購，機關如發現底價偏高
造成最低標標價偏低者，不適用採購法第五十八
條之規定。…五、機關限期通知廠商提出說明之
事項，可包括：（1）標價為何偏低；（2）以該
標價承作，為何不會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
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並據以作為認定廠商說明
是否合理之依據。廠商提出之說明，與完成招標
標的之事項無關者，不予接受。」之規定，應依
序處理:(1)就底價是否偏高造成最低標標價偏低、
(2)廠商提出標價為何偏低說明、(3)廠商提出不會
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
說明。經查，本案「就底價是否偏高造成最低標
標價偏低」部分，承上所述本案底價分析作業已
未盡確實，而承辦單位書面表示「本案預算編列
係參考市場行情，經詢相關廠商防疫物資費用得
來，尚難稱底價偏高……」，仍未就該項條件具
體說明及分析，爾後請查明辦理。

將參考歷史標案決標資料，並考量市場行情及政
府機關決標資料等因素提出分析資料，訂定底價
以符實際。
如若有底價是否有偏高情形，將依政府採購法第
58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
程序附註之執行原則，依序說明底價是否偏高、
廠商提出標價為何偏低、廠商不會有降低品質等
說明，並注意簽文內容以符採購法相關規定。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 政府採購法有緊急採購機制

針對新冠肺炎疫情，工程會表示，政府採購法已有緊急採購之快速機制，可據以辦理，
爭取防範疫情時效：

一、機關辦理緊急採購，可依採購法第22條（遇有不可預見之緊急事故，致無法以公開招標
方式辦理，且確有必要者），或第105條（人民之生命、身體、健康、財產遭遇緊急危難，
需緊急處置之採購），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無需公告招標，以爭取時效。

二、對於涉及人民生命、身體、健康、財產遭遇緊急危難需緊急處置之採購，可依工程會訂定
之「特別採購招標決標處理辦法」及「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105條第1項第2款辦理緊急採
購作業範例」辦理。

各機關因應新冠肺炎，辦理緊急採購，為縮短採購作業，儘速取得防疫物資，除自行辦理
採購外，亦可採數個機關合併集中採購，並可搭配複數決標，由多家廠商供應，分批交貨，俾
及時防治疫情。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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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耹聽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投影片編號 24
	投影片編號 25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投影片編號 28
	投影片編號 29

